附件1
“三侨子女”高考学生身份认定相关信息

一、“三侨子女”学生（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学生、华侨子女学生）。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同华侨、归侨具有7年以上抚养关系，且申请认定“三侨子女”身份时仍保持抚养关系的；抚养关系的确定凭公证机构出具的抚养证明。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国国籍的子女视为侨眷，可认定“三侨子女”身份。

二、申报材料

1、填写2份完整的《2015年福建省高考“三侨子女”学生身份审核表》；

2、华侨子女需提供父（母）亲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身份公证（认证）书，护照、居留证复印件；与父母的有效关系证明（户口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3、归侨子女需提供：归侨在国外定居的原始证件（如出生证、护照、回国定居时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收件证明等）；无法提供原始证件的，可提供加盖单位人事公章的档案复印件，或由派出所根据原始户籍档案出具证明，户口本（身份证）及其复印件，同时，需提供父（母）子（女）的有效关系证明（户口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4、归侨学生需提供在国外定居的原始证件（如出生证、护照、居留证，回国定居时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收件证明等）；

5、“三侨子女”高考学生办理身份认证所提供的国外居留证件须附上有资质翻译机构出具的翻译件，以及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户籍证明），并将上述材料复印一份。

三、办理时间：4月28日至5月20日止；上班时间9:00--17:00下班，周六、周日照常上班。

四、办理地点：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民服务中心。
五、其他：现场申报；办理时限为2.5个工作日；免费。

